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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于 2019 年成立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常州分

公司和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，利用上级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

的产品、研发、管理等相关资源、能力，建立集研发试制、生产、销

售为一体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及相应零部件配套基地，使之成为

“比亚迪汽车”得以全面持续发展的保证。其中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

公司主要负责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生产管理等工作，其注册地址

为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黄河西路 999 号，目前已在新北区罗溪镇和春

江镇建设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及产业链。 

为顺应汽车产业发展变化趋势，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拟投资

37415.75 万元在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东海路 88 号的现有厂房内购

置 UV 喷涂线、真空喷涂线、装配线等主辅生产设备建设本项目，建

成后形成新增年产新能源汽车车灯 45 万套的生产能力，本项目已通

过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北区）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备案（常

新政务备〔2025〕889 号）。本项目位于公司春江镇的现有厂区内，

不新增占地。厂房建设主体为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并单独备案

（常新行审备〔2022〕493 号），厂房目前正在建设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常州比亚

迪汽车有限公司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常州比亚

迪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车灯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。建设单位在

向审批部门报批环评文件前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

作，编制了《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车灯生产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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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建设单位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5 月委托南京源恒

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承担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车灯生产

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2025 年 7 月 21 日签订委托合同。2025 年

7 月 28 日，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在比亚迪集团官网

（https://www.bydglobal.com/cn/environmentInfoDis.html）公开了下列

信息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； 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； 

（三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及联系方式； 
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； 

（五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； 

（六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。 

对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九条，本次信息公开的公

开内容符合要求，公开日期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的 7 个

工作日内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2.2.1 网络 

网络公示的载体为网站，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

办法》第九条的要求。公示时间为自 2025 年 7 月 28 日起的 10 个工

作日内，公示网址为：https://www.bydglobal.com/sitesresources/common/tools 

/generic/web/viewer.html?file=%2Fsites%2FSatellite%2FBYD%20PDF%20Viewer%

3Fblobcol%3Durldata%26blobheader%3Dapplication%252Fpdf%26blobkey%3Did%

26blobtable%3DMungoBlobs%26blobwhere%3D1638928506533%26ssbinary%3Dt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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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e 

网页截图如下： 

 

 

2.2.2 其他 

无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2025 年 8 月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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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起通过网络、报纸、张贴等方式公开了下列信

息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概况； 

（二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三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六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； 

（七）联系方式。 

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公开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对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、十一条，本次信息公

开的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建 设 单 位 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 在 比 亚 迪 集 团 官 网

（https://www.bydglobal.com/cn/environmentInfoDis.html）进行公示，

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要求。公示

时间为自 2025 年 8 月 13 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网址为： 

https://www.bydglobal.com/sitesresources/common/tools/generic/web/vie

wer.html?file=%2Fsites%2FSatellite%2FBYD%20PDF%20Viewer%3Fb

lobcol%3Durldata%26blobheader%3Dapplication%252Fpdf%26blobkey

%3Did%26blobtable%3DMungoBlobs%26blobwhere%3D16389285074

21%26ssbinary%3Dtrue 

网页截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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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 2 次委托《扬子晚报》进

行公示，日期分别为 2025 年 8 月 15 日和 2025 年 8 月 20 日。《扬子

晚报》是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，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要求。 

报纸照片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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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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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20 日 

3.2.3 张贴 

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在项目周边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处

张贴公告，公开有关信息。张贴地点为： 

（一）百馨西苑五期、江欣花苑、春江百汇公寓、百馨苑和龙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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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公园，均位于本项目厂区南侧 80 米处，沿街相邻排列，为居民

区。 

（二）距离厂界东侧 329m 处的前横墩、东北侧 530m 处的后横

墩，为居民区。 

（三）位于厂区南侧约 447m 处的春江中央花苑和春江人家，相

邻排列，为居民区。 

上述地点均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，张贴区域选取符

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要求。 

张贴照片如下： 

  

春江百汇公寓 百馨西苑五期 

  
百馨苑 春江中央花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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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江人家 龙控绿地公园 

  

前横墩 江欣花苑 

 
后横墩 

3.2.4 其他 

无。 

3.3 查阅情况 

建设单位在注册地址（目前的办公场所）内设置了本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场所，并在公示内容中予以告知。公示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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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4.1 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

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

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，因此未开展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

会等形式的深度公众参与。 

4.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 

4.3 宣传科普情况 

无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

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无。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

无。 

6 其他 

建设单位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全本公示本均

进行了存档，以备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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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

车灯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

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

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车灯

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

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

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承担

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 

承诺单位：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

承诺时间：2026 年 1 月 15 日 


